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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鉴证报告 

 

致同专字（2023）第 332A012655 号 

 

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审核了后附的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正电机公司）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

况对照表和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按照中国证监会

《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发行类第 7 号》的规定编制上述前次募集资金使用

情况报告及对照表是方正电机公司董事会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审核

的基础上对方正电机公司董事会编制的上述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及对

照表发表鉴证意见。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 号——历史财务

信息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计划和实施审核工作，以合理确信

上述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及对照表不存在重大错报。在审核工作中，

我们结合方正电机公司实际情况，实施了包括核查会计记录等我们认为必要

的审核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审核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我们认为，方正电机公司董事会编制的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的前次募

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和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符合中国证监会《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发行类第 7

号》的规定，如实反映了方正电机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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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发行类第 7 号》的

规定，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将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如下： 

一、前次募集资金的数额、资金到账时间及资金在专项账户的存放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1307 号）核准，本公司由主承销商中信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用非公开发行方式，向中振汉江装备科技有限公司、上海

长风汇信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自然人马文奇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股票 30,000,000 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 4.70 元。 

截至 2019年 1月 31日，本公司实际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30,000,000

股，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141,000,000.00 元，扣除保荐承销费 3,710,000.00 元后

的募集资金人民币 137,290,000.00 元，已由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31 日汇入本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另扣减律师费、验资费、法

定信息披露等其他发行费用 1,742,830.20 元后，公司本次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

民币 135,547,169.80 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审验，并于 2019 年 2 月 1 日出具《验资报告》（天健验〔2019〕20 号）。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上述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在银行账

户的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注1] 截止日余额 备注 

本公司 

浙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丽水分行

[注2] 

34300200101

20100119618 
100,000,000.00 -- 

已于

2021.8.10

注销 

本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丽水

分行[注3] 

19850101040

020833 
35,547,169.80 -- 

已于

2021.8.10

注销 

上海海能

汽车电子

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上海

嘉定支行[注4] 

03887700040

042784 
-- -- 

已于

2021.8.24

注销 

合  计 135,547,169.8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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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初始存放金额为扣除保荐承销费和其他发行费用后的金额。公司从中国农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丽水分行 19850101040020833 专用账户支付发行费用 1,742,830.20 元。 

注 2：为规范本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本公司与浙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丽水分行、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本公司在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丽水分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为 3430020010120100119618，

该专户仅用于公司年产 35 万台新能源汽车驱动电机及电驱动集成系统项目募集资金的存

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注 3：为规范本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本公司与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丽水分行、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本公

司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丽水分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为

19850101040020833，该专户仅用于公司新能源汽车电驱动系统与节能电机研究院项目募集

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注 4：为规范本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上海海能汽车电子有限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嘉定支行、中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签署《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上海海能汽车电子有限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上海嘉定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为 03887700040042784，该专户仅用于

公司新能源汽车电驱动系统与节能电机研究院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

用途。 

二、前次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见“附件1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前次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存在差异的说明 

前次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存在的差异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投资项目 

承诺募集资 

金投资总额 

① 

实际投入募 

集资金总额 

② 

差异金额 

②-① 
差异原因 

年产 35 万台新能源汽车驱动

电机及电驱动集成系统项目 
115,000,000.00 117,127,804.17 2,127,804.17 [注] 

新能源汽车电驱动系统与节

能电机研究院项目 
20,547,169.80 20,614,086.02 66,916.22 [注] 

合  计 135,547,169.80 137,741,890.19 2,194,720.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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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募集资金账户产生的理财收益和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净额一并投入项目中，账户

结余资金 18,390.88 元已转入活期存款账户。 

三、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情况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不存在实际投资项目变更情况。 

四、前次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资金情况 

2019 年 2 月 27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

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

募集资金 51,416,200.00 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对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预先已投

入资金的实际投资情况进行了审核，并于 2019 年 2 月 26 日出具《关于浙江方

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天健审〔2019〕

163 号）。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均发表意见，认为以募集资金置换

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事项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

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同意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五、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公司不存在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六、临时闲置募集资金情况 

2019 年 2 月 27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

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正常运营和资

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 70,000,000.00 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2020 年 4 月 26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正常运营和

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 30,000,000.00 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累计购买理财产品

100,000,000.00 元、赎回理财产品 100,000,000.00 元，理财产品无余额；募集资金

账户累计确认理财产品收益 1,552,100.10 元。 

七、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前次募集资金（含理财收益和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净额）已全部投入募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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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募集资金账户结余资金 18,390.88 元已转入活期存款账户，募集资金账户

已于 2021 年 8 月注销。 

八、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 

（一）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见“附件 2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对照表中实现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与承诺

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二）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存在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 

（三）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累计实现收益低于承诺 20%（含 20%）以上的

情况说明 

根据《2017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修订稿）》的披露，“该项目的建

设周期约为 18 个月，投产至达产时间 3 年。其中，年产 20 万台高功率密度驱

动电机生产线建成投产后第一年预计达到设计产能负荷的 50%，第二年达到

80%，第三年达到 100%；年产 15 万台电驱动集成系统生产线建成投产后第一

年预计达到设计产能负荷的 20%，第二年达到 66.7%，第三年达到 100%。项目

完全达产后效益预测情况如下：营业收入 82,600 万元、净利润 8,645.96 万元、

投资回收期（税后、含建设期）5.20 年、内部收益率（税后）23.06%”。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该项目累计实现效益-585.97 万元，低于承诺的累

计收益 20%以上，主要原因系：（1）募投项目原计划拟投入的募集资金金额为

41,090 万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13,554.72 万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募投项

目原计划拟投入的募集资金金额，公司相应缩减了项目投资规模，导致项目未

达到预期效益；投资规模差额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导致项目进度延缓；（2）

募集资金到位晚于预期，项目建设相应推迟；（3）受国内经济环境影响，下游

客户项目推进进度放缓，较预期大幅下降；（4）项目具有较高的技术领先性，

设备投入开发难度大、周期长；（5）部分项目因客户产品技术参数调整，量产

时间较晚；（6）新能源汽车驱动电机主要原材料如硅钢片、漆包线、磁钢及壳

体等大宗商品采购价格持续上涨，公司采购成本增加，产品效益下降。 

九、前次募集资金中以资产认购股份的，该资产运行情况 

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中不存在以资产认购股份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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